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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软学院校〔2024〕101 号 

关于印发《广东东软学院大学生生成式人工 
智能使用规范》的通知 

学校各部门： 

为了指导大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合法合规、尊重他

人、诚实透明，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，遵守学术诚信，将大

学生培养成人工智能时代负责任、有创造力的未来技术领导者和

数字公民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广东东软学院大学生生成式

人工智能使用规范》。现正式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广东东软学院大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规范 

 

 

广东东软学院 

2024 年 10 月 24 日 

 

 

广东东软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2024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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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广东东软学院大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规范 

1 目的 

为了指导大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合法合规、尊重他

人、诚实透明，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，遵守学术诚信，将大

学生培养成人工智能时代负责任、有创造力的未来技术领导者和

数字公民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2 适用范围 

本规范适用于在我校正式注册并参加正常学习活动的全日制

本、专科生，其他学生可参照执行。 

3 术语 

本规范所称生成式人工智能，是指基于算法、模型、规则生

成文本、图片、声音、视频、代码等内容的技术或工具。 

4 职责 

为帮助学生负责任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，此规范应由所有

在校生共同遵守、互相监督；各任课教师和素质教师应承担监督

管理责任。 

5 内容 

5.1 基本原则 

5.1.1 合法合规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，必须遵守国家法

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。 

5.1.2 尊重他人。尊重他人的尊严、隐私和权利。不进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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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。 

5.1.3 诚实与透明。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保持诚实和透明，

不隐瞒信息。明确标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情况。 

5.1.4 安全可靠。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会对个人、

他人及社会造成安全隐患。 

5.1.5 责任担当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，对自己的行为负

责，并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。如果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

具提供的内容有问题，应及时纠正并报告。 

5.1.6 学术诚信。维护学术诚信，不抄袭，不伪造数据，适

当、正确引用资料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时，确保对其生成

内容的引用符合学术标准。 

5.2 基本规范 

5.2.1 合法合规使用 

（1）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文本、图片、音频等任何类型

的作品时，应确保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。 

（2）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传播涉及暴力、色情、恐怖主

义、种族歧视等不良内容。 

（3）禁止使用人工智能恶意生成内容攻击他人，禁止使用人

工智能生成和传播虚假信息、侮辱性及威胁性的消息或内容。 

（4）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带有种族、性别、宗教、年龄、

性取向、残疾等偏见的内容。 

5.2.2 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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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不得将包含师生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住址等个人信息，

以及其他机密和敏感信息输入到公开可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

中。 

（2）清晰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对服务中所产生数据信息

和输出内容享有的权利，以及可能存在的信息泄露风险，并采取

相应的保护措施。 

5.2.3 尊重知识产权，遵守学术诚信 

（1）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必须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。

不得使用人工智能生成侵犯他人版权的内容。 

（2）如果生成的内容涉及受版权保护的作品，必须获得相应

的许可，并正确引用来源。 

（3）如果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存在版权问题，应及时纠

正并报告。 

（4）在提交或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时，明确标注哪些部

分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。不得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冒充为自己

的原创作品。在作业、项目、学术论文中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

生成的作品均需体现个人理解和贡献，遵守学术规范，适当、正

确标识生成的内容。 

（5）不得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学术不端行为，如抄袭、

剽窃等。 

5.2.4 对人工智能生成的任何内容负有审查责任 

（1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是不准确、误导性的，或者完



5 

 

全虚构的（有时被称为“幻觉”），或者可能包含受版权保护的材

料。大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，应承担审查责任，对生成

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、甄别，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，不包含违

法、违规或有害信息，并对使用后果负责。 

（2）如果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涉及敏感内容，应立即删

除并联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商纠正，必要时报告中央网信办。 

5.2.5 遵守课程规范 

大学生应同时遵守课程教师制定的课程学习中的生成式人工

智能使用规范，确保在课程学习中正确、合规地使用生成式人工

智能。 

6 违规处理 

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大学生，学校有权根据情节严重程度，采

取取消考核资格、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等处分。学生有权按照

学校规定程序进行申诉和复议。 

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涉嫌犯罪行为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7 附则 

7.1 本规范由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7.2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7.3 随着技术的发展，学校有权根据国家、地区及相关教育

管理部门的政策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更新。 

 


